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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 扎 县 人 民 政 府 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  

 

尖政复决字〔2022〕02号 

 

申请人：尕桑当知，男，藏族，1999 年 1 月 11日出生，

住所地：青海省尖扎县马克唐镇黄河路互助巷 42号附 1号。 

被申请人：尖扎县自然资源局，住所地：尖扎县马克唐

镇商业街，法定代表人：董寿山，系该局局长。 

申请人尕桑当知因不服被申请人尖扎县自然资源局于

2022 年 3 月 7 日做出件自然资罚决字〔2021〕78 号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受

理。本机关依法进行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责任，缺乏调查了解，

特别是没有考虑申请人的实际情况。2022 年 3月 7 日，被申

请人向申请人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在决定书下发之前，

被申请人既没有来建设施工场地进行现场核查，也没有召集

申请人进行沟通了解，更没有进行现场勘测仅凭被申请人的

主观臆断，既对申请人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没有给申请

人反馈相关情况，这显然是违背法律规定程序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申请人有权向县人

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变更规划，被申请人不能仅凭



申请人未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，就笼统的判定申请人涉嫌

违规建设。被申请人应综合考察申请方的建设行为是否对周

边邻社的居住生活及日照采光造成影响，多方走访并调查了

解后做出正确处理决定。 

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 64 条 

的规定要求申请人限期拆除三层以上违章建筑并处建设工 

程造价 5%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明显不当。依据该条法律规定 

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，县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 

建设、限期改正、限期拆除等处罚措施，对不能拆除的，可 

处以罚款。据此被申请人不能既要求申请方限期拆除，同时 

又给予罚款的处罚。 

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供了下列材料：（1）行政复议申请书

一份；（2）尖自然资罚决字〔2021〕78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一份（复印件）；（3）尕桑当知补充文件，图片共 5 页； 

被申请人答复：申请人违反规划工程许可建私房的违

法事实清楚。申请人在 2021 年 4月 22 日，依法取得“两证

一书”批准建设内容为：原址新建一栋地上三层框架结构用

地面积 473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 372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116

平方米的自住房，总投资 200万元，并于 2021年 6 月 22日

开工建设。2022 年 8 月 30 日，我局在例行巡查时发现被答

复人未按照“两证一书”许可，擅自将位于尖扎县马克唐镇

黄河路互助巷 42 号许可的三层自建房违建成四层，第四层

违建主体已基本建成，违建面积 372 平方米，该事实有现场

勘察及调查笔录、照片等证据证实。申请人对其违反规划工



程许可的行为也承认在卷。 

被申请人的处罚行为程序合法。我局在对申请人的处罚

过程中，依法进行了立案、勘察、调查询问、拍照、处罚告

知并送达，接受并审核异议申辩，最后经审批下达了《行政

处罚決定书》，处罚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。 

对申请人的处罚得当。申请人在接到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通知书后，仍继续其违法建设，该违建部分主体已基本建成。

经走访申请人四位邻居，申请人违建导致四位邻居与申请人

多次发生冲突，且矛盾不可调解。为维护法律尊严，消除矛

盾纠纷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

划法》第六十四条：“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

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

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

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

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

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。”对申请人进行

拆除三层以上违规建筑，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5%罚款的行政处

罚。 

经本机关审查，查明相关事实如下： 

1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“未

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

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



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

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

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

分之十以下的罚款”之规定，申请人尕桑当知未按照“两证

一书”中“建设规模：原址新建一栋地上 3层框架结构用地

面积 473 ㎡，占地面积 372 ㎡，建筑面积 1116 ㎡ 的自住房，

总投资为 200万元”的许可，将三层自建房违建成四层，第

四层违建主体已基本建成。尖扎县自然资源局发现其违法行

为，责令限期拆除三层以上违规建筑，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5%

的罚款，罚款金额为 10 万元。法律适用准确，案件事实清

楚，证据充分，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。 

2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条“行政

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

罚决定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”、《自

然资源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三十二条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

自立案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案情复杂，不能

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经本级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日，

案情特别复杂的除外”。尖扎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1 年 9 月 6

日立案，经两次申请延长，于 2022 年 3 月 7 日作出《尖扎

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尖自然资罚决字〔2021〕

第 78 号），该决定作出期限超过法定期限，属于程序违法。

该决定虽程序违法，但基于当事人及多名邻居均希望调解解

决导致该案未能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办结，理由正当，且违法



事实确实存在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，但对申请人的权利

不产生实际影响，不足以导致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尖扎县自然资源局作出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（尖自然资罚决字〔2021〕78 号）并无不当。 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：“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治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

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

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照下列规定作出

行政复议决定：（一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；”

之规定，本案被申请人尖扎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尖自然资罚决字〔2021〕第 78号）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，虽程序违法，但处罚结

果并无不当。决定维持尖扎县自然资源局于 2022 年 3 月 7

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自然资罚决字〔2021〕78 号）

的内容，驳回申请人尕桑当知要求的复议申请。 

申请人对本行政复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尖扎县人民政府 

2022 年 8月 4 日 
 


